扬子江药业集团药物研究院
圆形会议厅音视频会议系统工程施工招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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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招标内容  
　　本招标项目： 扬子江药业集团公司药物研究院圆形会议厅音视频会议系统，现对该项目的施工进行公开招标择优选定承包人。  
2、 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2.1 项目概况：项目施工建筑面积约1０００㎡，项目主体水上圆形会议厅框架剪力墙结构。 
2.2 工程建设地点：江苏省泰州市高港区扬子江药业集团  
2.3 标段划分与招标范围： 
 　标段：江苏省泰州市高港区 ，扬子江药业集团药物研究院圆形会议厅音视频会议系统工程，工程量清单及设计图纸中的全部内容。

2.4 工期要求：2010年07月7日 至 2010年10月31日  
2.5 工程质量要求：现行国家验收规范合格标准  
3、 投标人资格要求  投标单位应在响应招标文件的前提下，自愿参加投标。

3.1 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须具有： 
资质：
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具有独立的企业法人资格、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的供应商。
２、具有中国电子学会声频工程分会颁发的声频工程企业综合技术等级三级或以上资质，或具有中国录音师协会颁发的音、视频工程业企业资质二级或以上资质，或具有中国演艺设备技术协会颁发的团体会员或理事单位资质。
３、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具有依法纳税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能力。
4、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5、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生产厂商或代理商、集成商，必须具有音、视频工程企业资质或者建筑智能化工程专业承包叁级及以上资质。 
６、若投标人不是设备制造商，须提供所投主要设备制造商针对本项目授权书以确保工程质量。
７、具有类似会议、音视频系统项目的建设经验，要求提供近三年内两个以上合同金额均过６0万元以上类似工程资料；提供合同复印件，原件备查。 
８、有固定的办事机构及售后服务队伍。
９、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其它条件：

(1)、企业营业执照在有效期内。具有独立法人资格５０万元（含５０万）以上人民币注册资金的经济实体；同时提供近两年的同类产品销售及工程业绩。 
(2)、资质等级证书在有效期内。 
(3)、安全生产许可证在有效期内。 
(4)、本工程项目现场须配备专业的项目经理和相应的安全、技术管理人员。 
4、 投标报名方式 凡具备投标人资格要求的投标人可通过以下方式进行投标报名：  
4.1 投标人可携带本企业营业执照副本和企业资质等级证书副本（原件）、经办人授权委托书及本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并加盖公章)。（如果联合体报名，请携带联合体协议） 到扬子江药业集团药物研究院项目组报名。  
4.3 各投标人均可对上述标段投标报名。  
5、 投标报名截止时间
5.1 本招标项目的报名截止时间为：2010年0６月２０日16时00分（北京时间）。  
6、 招标文件的获取
 　　　　　　凡投标报名的投标人，请持企业营业执照副本（原件）、资质等级证书副本（原件），企业法人授权证书 前往扬子江药业集团药物研究院项目组获取招标文件。  
办公地址：扬子江药业集团药物研究院项目组
联系电话：0523-86978201　　传真：0523-86978201

